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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考生： 

根据教育部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，结

合我校招考实际，学校招生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了我校调剂基本要

求。我校分两期公布调剂信息，一期（3.26）公布基础医学、药

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相关专业，二期（3.27）公布临床医

学类专业（临床、口腔、中医），具体专业以教育部研招网调剂

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研招网”）公布为准。敬请考生关注如下内容： 

一、调剂基本条件 

1、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 

    2、初试成绩达到我校对相关专业的基本分数要求。 

3、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。 

4、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统考科

目原则上相同。 

二、调剂申请与须知 

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一律在规定时限内登陆中国研究生招

生信息网调剂系统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）提交调剂申请。

谢绝来访、递交纸质材料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的调剂申请。 

三、培养类型及其说明 

我校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两种培养类型的考生，申请调

剂的考生务必在研招网调剂系统目录中，正确选定自己意向的培

养类型（学术型或专业型）代码（以内科学为例：学术学位代码

为 100201，专业学位代码为 105101），后续将以选定的培养类

型参加调剂复试，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变更申请。 



四、调剂分数线 

 



五、“硕博连读培育计划”的申请 

凡符合条件的优秀考生均可自愿申请。  

（一）申报条件： 

1.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。 

2. 总分≥340 分，且单科≥60 分（满分=100 分），单科≥

120 分（满分=150分）, 单科≥200分（满分>150 分）。 

3.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。  

4.通过英语 CET-6（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得的成绩有效）。  

5.有申请意向者务必在调剂申请备注栏内填写如下：“本人

符合申报条件，自愿申请培育计划，如有虚假信息，后果自负。” 

（二）接收方式：优先调剂此类考生，经审核确认进入“硕

博连读培养计划”后，完成一年硕士研究生培养，成绩符合硕博

连读条件者，按学校拟录取比例，综合排序参加面试，择优进入

博士学习，管理参见《宁夏医科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

法（修订稿）》。 

（三）招收比例及专业：原则上占当年博招名额的 1/4左右，

专业及导师见我校《2018 年博士招生目录》（我校研究生院官

网），涉及相关二级学科为：1、临床医学：神经外科、神经病

学、骨外科、心内科、呼吸内科、临床检验诊断学、妇产科学。

2、基础医学：生理学、遗传学、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、人体解

剖学、神经生物学、细胞生物学。3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：流

行病与卫生统计学、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，营养与食品卫生学。 

（四）享有待遇：新生入校享受一等奖学金。  

六、调剂专业：见附件，并在研招网调剂系统完成申报。 

七、未尽事宜以教育部相关政策为准。 

热忱欢迎符合调剂要求、有志于我校继续深造、品学兼优的

考生申请调剂！ 



附件  

宁夏医科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专业信息（第一期） 

（非临床医学类专业） 

一、基础医学院（学硕）： 

     遗传学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、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、

病原生物学等 

二、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（学硕、专硕）： 

    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、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等 

三、药学院（学硕、专硕）： 

      药物化学、生药学等 

四、重点实验室（学硕）： 

       神经生物学、回族医学、细胞生物学 

 

 

 

具体详见研招网调剂系统专业目录 


